
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在职职工 
申请工伤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职工发生事故伤害 
符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、十五条规定 

24 小时之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至人力资源部 

（内容包含伤害事故发生的具体时间、地点、受伤害情况、医生诊断结果和

处理情况、目前就诊费用、是否住院等，本人和科室负责人手写签字确认） 

人力资源部及时电话联系滨州市工伤保险科，申报工伤 

职工于 7日内将申请工伤所需材料报至人力资源部 

滨州市工伤保险科出具工伤受理决定书，进行受理调查 

滨州市工伤保险科出具工伤认定决定书 

 

滨州市工伤保险科受理后，领取申报工伤所需材料 

人力资源部负责将材料报送至滨州市工伤保险科 

认定为非工伤，程序终止；认定为工伤，职工提交报销材料，人力资源部

上报滨州市工伤保险科。 


